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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华夏资源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

并修订基金合同的公告 

 

华夏资源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（基金简称“华夏资源精选混合发

起式”，A 类基金份额代码：024330，C 类基金份额代码：024331，以下简称“本

基金”）将自 2025 年 10 月 27 日起公开发售。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，本基金的业

绩比较基准为“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收益率×60%+中证香港 300 资源

指数收益率（经汇率调整后）×20%+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×20%”。鉴于指数编制

机构修订中证香港 300 资源指数编制方案并变更指数名称为“中证港股通资源

产业指数”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金管理人”）经与基金托管

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认为中证港股通资源产业指数契合本基

金的产品定位和产品特征，适合作为本基金港股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。基于

此，基金管理人决定将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“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

益指数收益率×60%+中证港股通资源产业指数收益率（经汇率调整后）×20%+上

证国债指数收益率×20%”，并相应修订本基金基金合同。基金合同修订内容如下：  

章节 段落 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十二部

分 基金的

投资 

五、业

绩比较

基准 

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：中证 A

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收益率

×60%+中证香港 300 资源指数收益率

（经汇率调整后）×20%+上证国债指

数收益率×20%。 

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

从能源与原材料行业中选取市值较

大的 50 只资源类上市公司证券作为

指数样本，以反映资源产业相关上市

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。适合作为本基

金 A 股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。 

中证香港 300资源指数从中证香

港 300指数中选取资源主题相关的股

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：中证 A

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收益率

×60%+中证港股通资源产业指数收

益率（经汇率调整后）×20%+上证国

债指数收益率×20%。 

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

从能源与原材料行业中选取市值较

大的 50 只资源类上市公司证券作为

指数样本，以反映资源产业相关上市

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。适合作为本基

金 A 股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。 

中证港股通资源产业指数从港

股通证券范围内选取能源、原材料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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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作为样本股，以反映资源产业相关

的香港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。适

合作为本基金港股股票投资的业绩

比较基准。 

上证国债指数样本券由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固定利率国债组

成，指数采用市值加权计算，以反映

沪市国债的整体表现。适合作为本基

金债券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。 

如果指数编制机构变更或停止

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、中证

香港 300 资源指数、上证国债指数的

编制及发布，或者中证 A 股资源产业

全收益指数、中证香港 300资源指数、

上证国债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，或者

由于指数编制方法发生重大变更等

原因导致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益

指数、中证香港 300 资源指数、上证

国债指数不宜继续作为基准指数，或

者有基金管理人认为更权威的、更能

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

出，或者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

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时，经与基金托

管人协商一致，本基金可在按照监管

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

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，而无需召开基

金份额持有人大会。 

业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，反

映港股通范围内资源产业领域上市

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。适合作为本基

金港股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。 

上证国债指数样本券由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固定利率国债组

成，指数采用市值加权计算，以反映

沪市国债的整体表现。适合作为本基

金债券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。 

如果指数编制机构变更或停止

中证 A 股资源产业全收益指数、中证

港股通资源产业指数、上证国债指数

的编制及发布，或者中证 A 股资源产

业全收益指数、中证港股通资源产业

指数、上证国债指数由其他指数替

代，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发生重大

变更等原因导致中证 A 股资源产业

全收益指数、中证港股通资源产业指

数、上证国债指数不宜继续作为基准

指数，或者有基金管理人认为更权威

的、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

基准推出，或者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

用于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时，经与

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，本基金可在按

照监管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变

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，而无需

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。 

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相应修订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、基金产

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。本次修订已履行规定的程序，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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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规定，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实施。修订后

的法律文件已在基金管理人网站（www.ChinaAMC.com）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

子披露网站（http://eid.csrc.gov.cn/fund）发布，投资者可登录查阅。 

如有疑问，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

（400-818-6666）了解相关事宜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○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

http://eid.csrc.gov.cn/fund

